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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十六届会议 
2007 年 4 月 23 日至 27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5 
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标准和 
规范的实施和适用 
 
 

尼日利亚：决议草案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加强司法行为基本原则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其中各会员国除其他外申明，它们决心创造司法得

以持续的环境，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并鼓励尊重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而不得有

任何歧视， 

 还回顾《世界人权宣言》，1其中特别阐述了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罪

推定以及在依法成立的具有管辖权、独立和公正的法庭接受公平及公开审讯的

权利等各项原则， 

 回顾《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2这两项公约均保证行使这些权利，而且《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还保证在无不正当延迟的情况下接受审讯的权利， 

__________________ 
* E/CN.15/2007/1。 

 1 大会第 217 A（III）号决议。 

 2 大会第 2200 A（XXI）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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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联合国反腐败公约》，3其第 11 条要求各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

基本原则并在不影响审判独立的情况下，采取措施加强审判机关人员的廉正，

并防止出现腐败机会，这类措施包括关于审判机关人员行为的规则， 

 深信司法机关成员的腐败破坏法治并对司法系统的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 

 还深信司法机关的廉正、独立与公正是有效维护人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先

决条件， 

 回顾大会 1985 年 11 月 29 日第 40/32 号决议，大会在其中核可了 1985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6 日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

通过的各项决议，包括载有《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4的决议， 

 还回顾大会 1985 年 12 月 13 日第 40/146 号决议，大会在其中欢迎《关于司

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 

 又回顾 1995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8 日在开罗举行的第九届联合国预防犯罪

和罪犯待遇大会通过的关于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以及检控和法律服务部

门在刑事司法领域的适当运作的建议，5 

 又回顾人权委员会关于审判员、陪审员和评审员的独立性和公正立场以及

律师的独立性的第 2003/43 号决议，其中委员会注意到《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

则》，并提请各会员国、联合国有关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注意并审

议该原则， 

 又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6 年 7 月 27 日关于加强司法行为基本原则的

第 2006/23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强调《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6是《关于司法

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的进一步发展和补充，并请会员国在与本国法律制度一

致的情况下，鼓励本国司法机关在审查或制定关于司法机关成员职业和道德行

为的规则时考虑到《班加罗尔原则》，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加强司法行为基本原则的报告，7特别是几个

会员国报告的执行《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8方面取得的进展； 

 2. 吁请会员国继续鼓励本国司法机关在审查或制定关于司法机关成员职

业和道德行为的规则时考虑到《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 

__________________ 

 3 大会第 58/4 号决议，附件。 

 4 见《第七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会，1985 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6 日，米兰：秘书处

编写的报告》（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86.IV.1），第一章 D.2 节，附件。 

 5 见 A/CONF.169/16/Rev.1，第一章，决议 1，第三节。 

 6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6/23 号决议，附件。 

 7 E/CN.15/2007/12。 

 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6/23 号决议，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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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欢迎关于《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的评注即将最后完成，并赞扬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06/23 号决议所设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组和加强司法廉

正司法工作组的工作； 

 4.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将关于《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的

评注译成联合国所有正式语文，并分发给各会员国、国际和区域司法论坛和适

当组织； 

 5.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按政府间专家组的建议，继续开展旨

在拟订一部关于加强司法廉正和能力的指南并分发给会员国征求意见的工作； 

 6.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召集一个有加强司法廉正司法工作组

以及其他国际和区域司法论坛参加的不限成员名额政府间专家组，以根据会员

国提出的意见最后完成关于加强司法廉正和能力的指南； 

 7. 还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特别通过其全球反腐败方案，制定

和执行旨在支持会员国执行《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的技术合作项目和活

动； 

 8. 又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探讨制订旨在加强其他刑事司法机

构特别是检察和警察部门廉正和能力的技术合作项目和活动； 

 9. 表示感谢一些会员国向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了自愿捐

款，以支助旨在加强司法廉正和能力的技术合作活动，包括促进执行《班加罗

尔司法行为原则》； 

 10. 请会员国酌情向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提供自愿捐款，以支

助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通过全球反腐败方案，应请求向发展中国家和

经济转型期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以加强这些国家的司法机关的廉正和能力，包

括为此执行《班加罗尔司法行为原则》； 

 11. 请秘书处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第二届会议上提交《班加罗

尔司法行为原则》和关于《班加罗尔原则》的评注； 

 12. 请秘书长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

行情况。 

 


